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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250-27 

制訂日期:107/10/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10 月 3日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提升教師實 

務教學及能力，增進教師與產業接軌，深化教師實務教學資源，鼓勵教師至產業參與研

習及深耕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師產業研習研究，係指辦理教師深度實務研習、教師進行產業深耕服務、 

    教師參與公民營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等三類型式。 

三、教師產業研習研究辦理之原則及方式如下： 

    (一)教師深度實務研習: 

        1.國內深度實務研習: 

         (1)各科應盤點科內教師整體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情形，並以符合教師專業或技 

術有關增能需求，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產業 

研習。 

         (2)深度實務研習應有助於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內涵，以辦理二週至四週為原則，參 

與人數應至少達十五人，得開放他校教師參加，其研習課程設計得以連續性或 

分階段方式規劃。 

       2、海外深度實務研習: 

         (1)辦理海外深度研習之主辦學校執行科系，應邀請國外學研機構或產業，聚焦特 

定產業領域議題或發展趨勢，規劃辦理海外產業深度實務研習。 

         (2)執行科系規劃研習參與人數以十五人至二十人為原則，並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名 

額供他校教師參加及遴選研習教師並負責研習課程品質及成效管考事宜。 

         (3)海外深度實務研習應有助於掌握教師國外產業界發展趨勢，研習課程設計以連 

續辦理三週至四週為原則。 

   3、參與研習之教師無特殊因素者應全程參與，並於完成研習成果報告（包括該研習 

      課程成果如何轉化為實務教學教材或研究之具體作法）後由主辦學校執行科系發 

      給研習證明。 

  (二)教師進行產業深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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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學校作業規定及排定期程，薦送教師至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2.教師至國內合作機教師至國內合作機構進行深耕服務之期間以半年或一年為原則。 

      3.教師得至海外合作機構進行深耕服務，海外深耕服務之期間以三個月以上為原則。 

      4.為使教師與業界建立長期互動模式並深耕產業，除契約書另有規定外，教師應依研 

        習服務機構之工作期間確實到勤。 

      5.參與深耕服務教師應與合作機構或產業簽訂契約書，並明定深耕服務期間之智慧財 

        產權或研發成果產出歸屬本校。 

      6.教師權利:教師參與深耕服務期間帶職帶薪，年資得累計，應返校義務授課每週三小 

        時。 

      7.教師義務：參與深耕服務教師應與合作之公民營機構簽訂產學合作案 

       (1)深耕服務半年：每案至少二十萬元以上。 

       (2)深耕服務一年：每案至少三十萬元以上。 

      8.教師應於深耕服務契約屆滿後返校服務，並於返校三個月內完成產學合作契約之簽  

        訂。       

      9.申請教師經科初審後送本校教師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教師參與公民營機構辦理之產業實務研習: 

     1.各科教師應依據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實務教學專業需求，規劃參與相關產業實 

       務課程之年度（學年度）計畫。 

     2.各科教師規劃參與產業實務研習課程之計畫內容，應包括預計參與課程之辦理單位、 

       課程內容、研習天數、研習時數及所需費用等，經科會議通過後提校級教師進行        

       產業研習及研究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3.各科教師完成產業實務研習後，應提出研習成果報告（包括該研習課程成果如何轉化 

       為實務教學教材或研究之具體作法），由各科初審採計研習時數通過後提校級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及研究委員會審核。 

四、各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內，執行單位應檢具成果報告書送至技術合作處，由技術合 

      作處連同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教育部辦理結案。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